FAEEE G ERAT L
115# R w2 F %450

I EARFRERIARETE ) AR ARIIODELY 28 3

FRER R R B AT

deTRREE S 0 RE T FRRG

% =
N
n ,
)
N5
%

CIFR R 7r}t4 PRI AR A PP
L q

S AZRE - FEER T o AR P RGN T e AT
REBEgLIFLI B RE E ‘Ef/‘f; B E R BEHF

REASRBERGFZ G Y o

¥F22d

ﬁ:%g -E4C ;a ’ﬁ: ’ |E’%&E

S e 2 P N F A 255
2N

rri

t»_
i
=)
(w
i
B

> e
; T,

-—'\

ﬁ;%iliﬁav&ﬂi”ﬁ 2o A RAAFERED AR
1R R R ARE AL (TR 168~ 2 p A

f&,q; GAEERPATFHP L HFEIFOEE 2
c 2FF R e 2 BERE o DR AP L LA 5

@

%— 7



H1AREF Lo P (THRISGDD) /@-‘fdﬁ%v’*lﬁa ~ > & H
BPpASTF P b kA IS0 E 2T
Ao 2REHIER FATABRE PRLEP L 1A
B oML RRF L HRA147,700~ » 2 p Ak A
i 8 p 4¢®sﬁ R &I F50 2 L - 28 ®
B a2 BHE cOF 8P IR B P RS
7 B2 147,700~ » % E A RE AEF R pAT 7 P
D REE IO E AL O EEF T 2 B
F(Q%H%“NME)oﬁ%%ﬁﬁﬁﬂﬁiﬁiﬁm’
A BRI P RIEIF o
A

—

LS

- S 2 2 YA S o]
FEZFH T BRI T WA P

-~,
M=

I
Mﬁﬁ%ﬂﬁ%’;@&%iﬁﬁ’@ﬂ—éﬁ%
}'IJ ;i“ o

EIR AU
o
(@]

5 osl
S
J
=

pis

i%iﬁémﬁ%Wm@W(TﬁWﬁ%)éﬁf%w
i@%4°&ﬁmﬂ%ﬁﬁﬁﬁﬁé F 5004800
#mCW%L#”(Tﬁw #>p',f*¢ux?a@rm
A AR A T S AR SR B L 6D
31,ﬁ %E(Tﬁ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ﬁ%
*kﬁgzwlwkﬁﬁﬁizh I SO, D -l
i w R4 271423 5329,T00~ ~1 8 5 & 18435
PSRz ?B bk LARBE E R TG AL GRS AR T
E16F ~ ozt P et PRTEL 0 S A BT
FIFRY REWETRLEPARE T REBHLZEIL > &
AL AR B2 2 HRARAILH IR KRS
X3 MAAE T AL MAR AR RE FI84TE F 158 w0 - 18
Bf EEGFLIFIRBFF T RLPARLEFIRGE 7 L%
e FAT RGP RS8N 2

>
=4

‘FH

= (R W

DO
-

. ™
\

* @%ﬁﬁ%%%ﬁg,xa%%%
2P AR AP R RAL S IREET 2 k@q,m

R E T b B

.
S
2 = Yo

\4

(\.'3
P
Y
[E—
(@)
O
\.\"" );\
Y
p—
.=
&
v
ﬁ\’
s
3
ST
AL
R
-



- A RE G Pl A A TR o HERA R R
75 &%ﬁkﬁm-gwuﬁ@r@ﬁﬁ$4%££
JePezo 1 2230168 ~ > i X2 ROl A~ 3k £11
P4p R G S (7 T ST EET 2 S A - AT
HEY ’LT\E«?\ mih1 AR R A TG 21411
PITP e p AL R FRAL S EE G AL R

o

A REAEFERL P B P LRI TN AL AT 0 AA
BaEHe Kk AT BT EE Y B IRETE T A

#j&ﬂ,&%@%&@%%$YMﬁ%L;#%4”'“
SRR F ERI4AT, 7007~ o £ R iR A E 5 184iE 5 1w

o (S B B L8O H IR ~ H 28X & 2 P2 5 230F & 270
TR EAGERITIER T fAIEFREF > T

RS 3 GRS S

-\'rr\

SRR T EREAY P DI AR TR TR AP A

it o

T~

4 =

oz 30
= :/
R =

2, ¥
PEDEITRE FXES IR (TH LY IE) 2 KPR K
GE R 5 E 329, Th5 R fF Lk E 1 A2 Ak

AN 1B R NEAIOP IR SEREEATE]
Ao A2 A e P v:;ﬁ’va‘fr"értfiﬁfgfﬁtiﬁ@ s L LA R B
FoRLI M AL IEEIR L TGP TL L kL2
2 LRAT Aotk e o TEL AT E T P N4 F Y]
2,300 1 » st A s P RE B £ P AA
7,700~ (&5 1168 ~-12,300~=147,700~ ) » =32+
BAHIAT,T00~A3 RE25E9 > LHApMmas (L4rk
%%HU&%E)’ﬁﬁﬁﬁwﬁaﬂxwﬁﬁ#gzénﬁ

]

7 .
SEHAN]14E67 28p AL 0G0 @ k23R
%

=
A e s WL MARHZ F ‘@4*K%W1%Lﬁﬁ
Hid ke & lﬁiﬁ*{ﬁf%’ﬁ ~ R .%Ewt/ AR & L L E 5§ K
ECE R AR FHEG S0 Je it ra»ﬁé&figzj\;gg_(i
ARE HR3II8IT ) o TR EE I AN RN

b
i
mj



P mARNER T RIN  RAEFEZ F2800F
FIR WAL RIERIERT RPN AAREHRE
¥z b “%ﬁ’ﬁgﬁﬂ‘Fﬁiﬁi s EF o
E)Fleed 84 > 22 ik 47ﬁﬁiz’éﬁﬁﬁwﬁgﬁ:
;'3:,‘33,"1 ; /\i Q}g,’%}i—s;g y 4p ;};‘3"*’;@; A-ﬁnﬂ; ,QQ:A_,;
QRS %E’f-"z’@%é;fﬁj’?pfg'ﬁxiolgbfrﬁ
PHANT AR AEFIBMEFIE TR (K2 F18

E'IN

m\,

§@L@¢Wiﬁmv°wu%ﬁé1$:’ﬁfé ¥

RAEL B B T TR R
EARI i SV #Fimﬁq%rﬁgfﬁ"‘ﬁ‘;‘.;;ﬁ,\;iO)Kg\“l‘z‘l:‘L,
185/'%531;?’5%3?1@3:’\ o S f;;;:g 14 Ai’}ﬁ’f'] , ,/éf;h:_l {3 =
AABERE LT AR P EARBRRFI LR EA LR
-~ FEFA G AT AL T FERBE LR i
B RN I HEETAFT R AR TR G
Eg2 o 58 REIERBLPARED WA B 92Z R - 17
R -FREa BT ERRELERRAEEE &6
FaP- R4 2 3 ARA > AR AR G 25\‘;% P =8

(LA fed 5251200 ) » 1AL MAGAFr s *114#£67 2
89%%1£ﬁ$3a6W%& B R N3 EER

rEREp AR (R%Fm$%i124¢125'ﬁ”) Ty R &
AL AR & TTHARE 2 W AR SRR IR Y 3
Evf# (DAL %4332 49F ) o A A2 AR A ik B
AdeTra a2 B ARy sriram BRGE
QF T2 R BFEBRAL AR GERIERRS

.Lﬁﬁé#i%aﬂﬁéa&fViiﬂwﬂ%@%ﬂ“%?%’%Eﬂ
T Ao 2 PUR 4 2
FERFREF I %i’ﬂﬁ’ﬁLiﬁﬂ%w@?i
184 % 138 v B ~ f8 6 ~ % 18DiE % 138 ~ %2852 o &)
23 F2W A A RREF E B T 0 F RIEF o

S irhza > TITAEY :



i

&ﬂ’ﬁﬂ@@%%é}ﬁ’ﬁk REFLIIETE ~ %179
i

BB P LT ARATESRE T o R
AT R 4L B il it a ity (A
et 792817 ) » S22 i@ 114=-117 17p &

SR Ry I R e S T PR
S RAHLIARKIOT A derh 25 2P S % irL
AP N 2,

W E T TFERATE T L& R PP
00~ (L ABKE%69F ) » 42 3“?2}?;}&,}—‘{1 4
7,700~ (160,000~-12, 300~=147, 700~ ) 2 7| *
ErRFIRREIFET  MNRE ENEFIT9FEFR
A5 P ERIAT, 700~ » P 0 S EF o

e H R UE o Far AR F R HE . SRR
E

2@ AaBE o pRRAEA BT T ‘
grm TR MR REREELHEL 0 M H B
2 FRE A k- 2okt B G 1t

LA E 115ﬁ1’4149«;<mﬁ; PR
ArEdHEEI ALY AL (A2 E %0937 ) » 2 4 A 8H
iﬁ*?éﬁﬁ%%i.’@%ﬁﬁ“¢dﬁi*ﬁ@*ﬁ
pArl16# 12 10P A2 W P b > #3F & 15002 2
EEL o BET W
Fharik s R AR GE
Ew 1 s x28iF% o9 278
+ 147,700 2 B%\’H’L‘p g ‘
a‘%&:&ﬂ} ¥ 0%t B 2o 1 ;;’ﬂu@d ’/,@%,5§za~;ﬁ%’f_fﬁ
L% 179082 RoE o Li%¢ ~ i 147,700~ > 2
élﬁﬁlﬂBW&i@@BL’#ﬁﬁﬁl 5%+ 5 2 41 &

()

“.‘_)

-]



AR LRI SR

T AR RABHNMAGEAT RN FATESIERTE Y
BOARR 4T L AR PRiRZ Sk 0 ke % 38915 ¥ 178 ¥ 354
T ARG RBAEY L ERGT 2L AL L BE o R
B EELG SR AL BRI R A
R B4 13 7 FaT E R T o Wi %P;D,F’FE O N S
T RAS 2o 3R RIS BT B &7
EE o ORBE A B o

AR B h B kA AT HmE B9

o ¥ 3 B 115 & 5 ! 21 F

TR ER 2 7

M EAGRRAES o

hodt R B b 2 A EE 200 Mo AR pRk

ek EEFRACY PR 0 - BRI R

o E= 2

EY 3] 115 +# 5 ? 21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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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鄒漢松  
被      告  弘倫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福森即陳福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24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下稱陳福森）為被告弘倫公司之代表人。原告就其所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里0鄰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有修繕需求，於民國114年6月間與被告陳福森聯繫，經被告陳福森提供被告弘倫公司之工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原告，嗣被告陳福森於同年月28日到場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頂並確認承攬修繕情形後，向原告表示工程款為329,755元、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經原告當日在系爭報價單簽章並當場支付被告陳福森訂金16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訂金後，多次藉詞拖延而遲不願到場履約，原告始驚覺被告陳福森自始即無履約之意思，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詐欺原告使原告給付工程款，致原告受有財產損害，被告陳福森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陳福森因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弘倫公司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弘倫公司亦無履約之意而為原告受有工程款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開請求權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如先位聲明。縱認本件被告無侵權行為，原告於同年10月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應返還已收取之工程款16萬元，復依民法第511條本文規定於同年11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及請求返還前揭工程款，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若認系爭信函之送達仍有疑義，則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弘倫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之契約已終止，被告弘倫公司受領上開工程款即屬欠缺法律上原因，原告得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返還不當得利147,700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6月28日與被告弘倫公司以系爭報價單為內容而簽訂修繕系爭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329,755元作為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並於同日經原告給付訂金16萬元，惟被告於同日施作拆除3樓屋頂項目後，迄今均未再履行，原告爰以系爭信函送達被告弘倫公司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扣除被告已施作之拆除3樓屋頂項目部分報酬12,300元後，請求被告弘倫公司應返還已受領之報酬訂金147,700元（計算式：16萬元-12,300元＝147,700元），共計應給付147,700元予原告等事實，業據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所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紀錄、被告陳福森之名片、原告與被告陳福森之通訊對話紀錄、工程報價單、原告與被告陳福森於系爭建物簽約及收款之照片、相關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83頁）。另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上開主張事實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自始無履約之意，利用原告一時需求而施以言語行動等手法使原告陷於錯誤，進而騙取原告之工程款，並稱此為被告弘倫公司之詐騙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25、125頁），惟被告陳福森確有於114年6月28日攜帶工具拆除系爭建物3樓屋頂，共花費約3小時時間，此經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與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被告陳福森依上情難認自始即無履約之意，其後續未依約定繼續施作工程，應係契約責任之問題，揆諸上開規定，本件依現存事證難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詐騙原告乙情可信，復無事證可徵被告陳福森有何違反法令使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難謂可採，不應准許。
　㈢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11條前段、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系爭工程除拆除3樓屋頂外，其餘部分尚未施作，原告以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79至81頁），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契約於該日已生終止之效力。又被告弘倫公司已收受原告預付之工程款16萬元，扣除被告弘倫公司已施作之部分即按系爭報價單所示「3F屋頂拆除含工錢」項目報酬12,300元（見本院卷第69頁），被告弘倫公司就系爭工程受領147,700元（160,000元-12,300元=147,700元）之利益業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弘倫公司返還147,7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5年1月14日送達被告弘倫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93頁），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備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給付147,700元，及自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鄒漢松  

被      告  弘倫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福森即陳福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

    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如以新臺

    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先位聲

    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工

    程有限公司（下稱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6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47,

    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124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

    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下稱陳福森）為被告弘倫

    公司之代表人。原告就其所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里0

    鄰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有修繕需求，於民國114年6

    月間與被告陳福森聯繫，經被告陳福森提供被告弘倫公司之

    工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原告，嗣被告陳福森於同

    年月28日到場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頂並確認承攬修繕情形後，

    向原告表示工程款為329,755元、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經

    原告當日在系爭報價單簽章並當場支付被告陳福森訂金16萬

    元。詎被告收受上開訂金後，多次藉詞拖延而遲不願到場履

    約，原告始驚覺被告陳福森自始即無履約之意思，係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詐欺原告使原告給付工程款，致原告受有財

    產損害，被告陳福森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應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陳福森因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

    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弘倫公司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規定亦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弘倫公司亦

    無履約之意而為原告受有工程款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

    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開請求權請求擇

    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如先位聲明。縱認本件被告無侵權行為

    ，原告於同年10月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應返還已收取之

    工程款16萬元，復依民法第511條本文規定於同年11月14日

    再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

    及請求返還前揭工程款，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

    收受系爭信函，若認系爭信函之送達仍有疑義，則以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弘倫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之契

    約已終止，被告弘倫公司受領上開工程款即屬欠缺法律上原

    因，原告得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返還

    不當得利147,700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備

    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

    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6月28日與被告弘倫公司以系爭報價單為

    內容而簽訂修繕系爭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承攬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329,755元作為系爭工程之承攬

    報酬，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並於同日經原告給付訂金16萬

    元，惟被告於同日施作拆除3樓屋頂項目後，迄今均未再履

    行，原告爰以系爭信函送達被告弘倫公司作為終止系爭契約

    之意思表示，扣除被告已施作之拆除3樓屋頂項目部分報酬1

    2,300元後，請求被告弘倫公司應返還已受領之報酬訂金147

    ,700元（計算式：16萬元-12,300元＝147,700元），共計應

    給付147,700元予原告等事實，業據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

    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所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紀錄、被告陳福森之名片、原告與被告陳福森之通訊對

    話紀錄、工程報價單、原告與被告陳福森於系爭建物簽約及

    收款之照片、相關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本

    院卷第31至83頁）。另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原告提

    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上開主張事實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

    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18

    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民法第

    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

    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

    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

    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

    足當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自始無履約之意，利用

    原告一時需求而施以言語行動等手法使原告陷於錯誤，進而

    騙取原告之工程款，並稱此為被告弘倫公司之詐騙方式等語

    （見本院卷第25、125頁），惟被告陳福森確有於114年6月2

    8日攜帶工具拆除系爭建物3樓屋頂，共花費約3小時時間，

    此經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與

    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存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被告陳福森依上情難認

    自始即無履約之意，其後續未依約定繼續施作工程，應係契

    約責任之問題，揆諸上開規定，本件依現存事證難認原告所

    主張被告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詐騙原告乙情可信，復無

    事證可徵被告陳福森有何違反法令使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

    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難謂可採，不應准許。

　㈢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

    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11條前段、第179

    條分別定有明文。系爭工程除拆除3樓屋頂外，其餘部分尚

    未施作，原告以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見本

    院卷第79至81頁），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

    ，系爭契約於該日已生終止之效力。又被告弘倫公司已收受

    原告預付之工程款16萬元，扣除被告弘倫公司已施作之部分

    即按系爭報價單所示「3F屋頂拆除含工錢」項目報酬12,300

    元（見本院卷第69頁），被告弘倫公司就系爭工程受領147,

    700元（160,000元-12,300元=147,700元）之利益業無法律

    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

    告弘倫公司返還147,7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

    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原告起訴

    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5年1月14日送達被告弘倫公司，有

    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93頁），已生催告給付

    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

    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備位依

    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給付147,700元，及

    自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

    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

    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

    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鄒漢松  

被      告  弘倫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福森即陳福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柒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弘倫公司應給付原告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24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下稱陳福森）為被告弘倫公司之代表人。原告就其所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鎮○○里0鄰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有修繕需求，於民國114年6月間與被告陳福森聯繫，經被告陳福森提供被告弘倫公司之工程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原告，嗣被告陳福森於同年月28日到場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頂並確認承攬修繕情形後，向原告表示工程款為329,755元、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經原告當日在系爭報價單簽章並當場支付被告陳福森訂金16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訂金後，多次藉詞拖延而遲不願到場履約，原告始驚覺被告陳福森自始即無履約之意思，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詐欺原告使原告給付工程款，致原告受有財產損害，被告陳福森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陳福森因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弘倫公司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弘倫公司亦無履約之意而為原告受有工程款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開請求權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如先位聲明。縱認本件被告無侵權行為，原告於同年10月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應返還已收取之工程款16萬元，復依民法第511條本文規定於同年11月14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及請求返還前揭工程款，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若認系爭信函之送達仍有疑義，則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弘倫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之契約已終止，被告弘倫公司受領上開工程款即屬欠缺法律上原因，原告得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返還不當得利147,700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6月28日與被告弘倫公司以系爭報價單為內容而簽訂修繕系爭建物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329,755元作為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工期為簽約後4至5日，並於同日經原告給付訂金16萬元，惟被告於同日施作拆除3樓屋頂項目後，迄今均未再履行，原告爰以系爭信函送達被告弘倫公司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扣除被告已施作之拆除3樓屋頂項目部分報酬12,300元後，請求被告弘倫公司應返還已受領之報酬訂金147,700元（計算式：16萬元-12,300元＝147,700元），共計應給付147,700元予原告等事實，業據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所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紀錄、被告陳福森之名片、原告與被告陳福森之通訊對話紀錄、工程報價單、原告與被告陳福森於系爭建物簽約及收款之照片、相關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83頁）。另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上開主張事實為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陳福森自始無履約之意，利用原告一時需求而施以言語行動等手法使原告陷於錯誤，進而騙取原告之工程款，並稱此為被告弘倫公司之詐騙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25、125頁），惟被告陳福森確有於114年6月28日攜帶工具拆除系爭建物3樓屋頂，共花費約3小時時間，此經原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並有原告與被告陳福森即陳福明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至49頁）。是被告陳福森依上情難認自始即無履約之意，其後續未依約定繼續施作工程，應係契約責任之問題，揆諸上開規定，本件依現存事證難認原告所主張被告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詐騙原告乙情可信，復無事證可徵被告陳福森有何違反法令使被告弘倫工程有限公司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難謂可採，不應准許。

　㈢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11條前段、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系爭工程除拆除3樓屋頂外，其餘部分尚未施作，原告以系爭信函通知被告弘倫公司終止契約（見本院卷第79至81頁），經被告弘倫公司於114年11月17日收受，系爭契約於該日已生終止之效力。又被告弘倫公司已收受原告預付之工程款16萬元，扣除被告弘倫公司已施作之部分即按系爭報價單所示「3F屋頂拆除含工錢」項目報酬12,300元（見本院卷第69頁），被告弘倫公司就系爭工程受領147,700元（160,000元-12,300元=147,700元）之利益業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弘倫公司返還147,7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5年1月14日送達被告弘倫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93頁），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47,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備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弘倫公司給付147,700元，及自115年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